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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呈交同一表格內多於一個處所: 
a. 如所有處所窗戶經檢驗後需修葺 –

只需在乙部1(a)(ii)加號



a. 如所有處所窗戶修葺均不屬小型工程項目3.6項，不用在任何方格
加上號，不用填寫Part C(丙部) 及簽署，可直接填寫Part D (丁
部);

b. 如有處所窗戶修葺屬小型工程項目3.6項，合資格人士及承建商均
為同一人，請於Part C(丙部)第二格加上號，然後須於C2部分填
寫日期及簽署

c. 如有處所窗戶修葺屬小型工程項目3.6項，合資格人士及承建商不
是同一人，不用在任何方格加上號，承建商請填寫Part C(丙部)
並簽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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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資格人士簽署。 訂明註冊承建商，請在此簽署。 

a.如合資格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是同一人，上面兩格均須由該人
士簽署
b.如合資格人士及訂明註冊承建商不是同一人，上面兩格須分別由
相關人士簽署



如處所窗戶經檢驗後需進行小型工程3.6項
修葺工程，需填寫工程展開 及完成日期，
在”項目3.6”加上號及提供”工程描述”
如”更換廚房、客廳窗鉸及拉釘” 

如處所窗戶經檢驗後需進行修葺，而修葺涉及其它小型工程項目(如II級
小型工程) ，需填寫工程展開及完成日期，並在”其他”加上號、提供
該小型工程項目提交編號*及”工程描述”如”更換主人房窗框” 

*如涉及其它小型工程項目而沒有填寫小型工程項目提交編號
有機會導致發還表格



注意事項第1頁：提醒合資格人士須根據作業
守則進行訂明檢驗及訂明修葺； 

注意事項第1頁：提醒合資格人士須
提交表格副本給業主/業主代表 



注意事項第2頁： 
呈交方法及聯絡資料 




